证立与重塑：裁判在方法论视角下的考量——以65份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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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司法公开是中国司法从神秘化向透明化的转型，是向司法民主的又一次迈进，其目的就是让司法的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让司法受到全社会的监督，以达到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司法公开主要是法院的审判过程及裁判结果向社会公开，让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公之于众。正确与错误让社会进行广泛的民主监督。然而公开并非公正的同义语。随着公开的推进，质疑裁判的各种争议也不断从多种多样的渠道传来。进而如何判断一个裁判是否公正、如何实现裁判的公正问题也扑面而来。我国法官面对如何实现裁判的正当性四处奔波，苦苦寻思，求解路径。笔者为此试图解构这一难题。依赖法律论证方法论，让裁判证立难题走出“明希豪森困境”。研究的路径则从裁判的核心部分进行展开，即裁判确认的法律事实应当怎么证立，裁判理由应当怎样证成，事实和理由应当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称为证成，才是有效的。并从全国部分省市，采样了比较优秀的65份裁判文书，采用举轻言重的社会学方法研究里面的问题，探索事实和理由的证成标准，围绕证明标准，考察现有裁判文书样式的缺陷。试图对现有的民事裁判说理的制度进行补强，并重构裁判文书结构模式，由此达到裁判的事实和理由的证成目的，实现裁判的正确性，公正性，可接受性和统一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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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司法公开是中国司法从神秘化向透明化的转型，是司法民主的又一次迈进，其目的就是让司法的过程在阳光下运行，让司法受到全社会的监督，以达到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司法公开主要是法院的审判过程及裁判向社会公开，让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公之于众。正确与错误让社会进行广泛的民主监督。随着公开的推进，质疑裁判的各种声音也不断从多种多样的渠道传来。进而如何判断一个裁判是否公正、如何实现裁判的公正问题就扑面而来。我国法官面对如何实现裁判的正当性苦苦寻思，求解路径。笔者为此试图解构这一难题。依赖论证方法论，让裁判证立难题走出“明希豪森困境”。[footnoteRef:1]﹙1﹚研究的路径则从裁判的核心部分进行展开，即裁判确认的法律事实应当怎么证立，裁判理由应当怎样证成，事实和理由应当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称为证成，才是有效的。并采样了65份裁判文书，研究里面的问题，考察现有裁判文书样式的缺陷。探索事实和理由的证成标准，重构裁判文书的结构模式，实现裁判的事实和理由证成目标，从而实现裁判的正确性，公正性，可接受性和统一性。 [1: ﹙1﹚ “明希豪森困境”问题是德国法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提出的，意为：任何命题都会遇到“无穷地递归”，“循环论证”，“在某一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论证过程”。
] 


1、 形态呈现：样本展开之后
在我国法律传统中，司法定位往往以形式为表像，如“案结事了”，“定纷止争”，“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等符号存于司法的印迹中，而公平正义这个司法的核心问题，常常被忽略，因此反应司法行为的载体——裁判文书，也在模糊的标准中徘徊，导致裁判理由不充分的多样性存在。为了寻找裁判中的问题，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及人民法院公报等的裁判文书中进行了抽样。为了抽样的代表性，普遍性，采用举重言轻的方法，即以抽取比较优秀的裁判文书为考察对象。考察的主要问题为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判断问题的标准，以目前普遍被接受的罗伯特·阿列克西从前学者总结完善的法律论证理论为维度。其证立规则的内容为：法律判断的证立分为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内部证立的规则为：欲证立法律判断，必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的规范；法律判断必须至少从一个普遍性的规范连同其他命题逻辑地推导出来；尽可能多地展开逻辑推导步骤，以达到某些表达到无人再争论的程度。外部证立的规则分为解释的规则形式、教义学论证规则形式、判例适用规则形式、[footnoteRef:2]﹙2﹚普遍实践论证规则形式、经验论证的规则形式、特殊的法律论证形式。[footnoteRef:3]﹙3﹚对样本分析在此语境下展开。 [2: ﹙2﹚ 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不用“判例”表达，而用“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性案例”表达，但是基本用法与“判例”差不多，只是不以“法条”形式引用。
]  [3: ﹙3﹚ 【德】罗伯特·阿里克西著，舒国莹译：《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的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代译序)第15-16页。] 

（1） 时空周延：摄入样态。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民事裁判文书为：山西省13件，湖南省4件，青海省2件，上海市7件，安徽省4件；[footnoteRef:4]﹙4﹚来源于重庆市A中级法院《裁判文书选编》15件（民事）；[footnoteRef:5]﹙5﹚来源于最高法院公报案件20件（民事）（见图表一）。[footnoteRef:6]﹙6﹚从时间分：2010年9件，2011年10件，2012年16件，2013年7件，2014年23件（见图表二）。 [4: ﹙4﹚ 《中国裁判文书网》是最高法院公布全国裁判文书的平台，2014年4月期间，笔者对部分省市公布的裁判文书抽取了30件作为样本的部分。]  [5: ﹙5﹚ 见重庆市A中级法院《裁判文书选编》。]  [6: ﹙6﹚ 来源于2012年、2013年、2014年最高法院部分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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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二
（2） 剖析：聚焦两个层面。一份裁判文书，其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为事实部分，这一部分是裁判产生的逻辑起点，另外一个部分为法律理由部分，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引入，后结合事实进行逻辑推导，产生裁判结论。因此笔者以这两个部分为问题的观察点，从现象查看其本质问题。
1、 认定事实存在的问题。65件裁判文书样本中，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裁判文书直接确认的2件；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争议，裁判文书列举证据后主观认定事实的27件，文书表达的语言范式为“经本院审理查明……上列事实有证据A、B……”或者“原告提供的证据X1、X2……被告提供证据Y1、Y2……质证为……本院对X1、X2……Y1、Y2……认可（或者不认可），根据证据认定的事实为……”，二审（或再审）表达为“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原审）法院一致……（或另查明）……”；案件事实有争议，裁判文书列举证据并分析，但是分析结构不完整，没有达到内部证立标准的30件；[footnoteRef:7]﹙7﹚案件事实有争议，通过认定证据，分析认定事实，并引用法律规范进行逻辑证明，得出事实的6件（见图表三）。从这一实证表明，对于这些裁判文书，让人不对法院认定事实产生质疑的仅为8件占12%。因质疑产生的问题为： [7: ﹙7﹚ 罗伯特·阿里克西归纳总结的法律论证标准之一。] 

证据采信的可怀疑性。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哪些证据被采纳，原因是什么?哪些证据没有被采纳理由何在？裁判不阐明或阐释不清，当事人及社会就会联想到法官的主观随意性，证据采信的非合理性，由此动摇司法信任的根基。
    证据规则的虚设性。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只是法律事实，即证据证明的事实。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证据越充分，认定的方法和规则越科学，通过证据推导事实的步骤越完善，得出的法律事实越接近客观事实，反之则可能背离客观事实。在裁判文书中，不阐明通过证据推导事实的过程，当事人及社会就产生出证据规则仅仅是形式，法律规范是摆设的印象。
揭露“事实真相”的盲目性后果。由于事实认定的神秘色彩，还会引发媒体猜测，社会舆情。“彭宇案”就是因为上面的原因产生的舆情典型。“彭宇案”在一审判决书中对“原被告是否相碰撞”不是通过“已采”证据来认定事实，而是通过个人恣意推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致大面积的舆情产生，“成为中国信任危机背景下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footnoteRef:8]﹙8﹚。 [8: ﹙8﹚ 傅郁林：《当信仰危机遭遇和谐司法》，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2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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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三
裁判理由上存在的问题。65份裁判文书样本中，对于裁判理由说理充分的21件，裁判理由说理不充分的24件，包括说理不完整，没有引用法律规范进行论证，或者笼统模糊引用，没有论证推导步骤，对于法律的解释达不到“饱和要求”（Erfordemis der Sättigung）[footnoteRef:9]﹙9﹚等问题，裁判理由存在逻辑错误的20件，包括逻辑混乱，逻辑性不强，逻辑颠倒等问题(见图表四）。[footnoteRef:10]﹙10﹚ [9: ﹙9﹚ “饱和要求”指用某种解释方法解释时，其论述是完整的。一些学者主张对各种解释法排序，序位在前优先适用，缪勒基于法治国理念进行了证立，梁慧星教授在其《民法解释学》一书中作了适用性探讨。]  [10: ﹙10﹚ 判断问题仍然以“内、外”证立为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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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四
由此可以看出，裁判在说理上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引发的问题为：

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质疑。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命题如果得不到科学的逻辑证明，或实验证明，其命题就处在真伪之间徘徊。如果命题能够被证明，不外乎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为真，一种为假，并且其结果是唯一的。社会科学命题也是如此，需要通过规则证明或者社会实践检验，才能称为真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点在于，前者是绝对唯一，后者具有相对唯一性。后者之所以具有相对唯一性，是因为社会实践的多样性，价值标准的相对性，但是在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其标准却是相同的，因此社会科学在这个同一性前提下仍然具有相对唯一性特点。司法属于社会科学，在同一的条件下应当具有相对唯一性特点。一个诉讼案件，当事人的主张就是一个法律命题，法官的裁判说理就是对其成与否的证立，如果法官的裁判说理没有达到证立的要求，其裁判结果就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自然就产生了当事人及社会的质疑，正义也没有依托。
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质疑。当事人及社会之所以接受裁判结果，是因为诉讼的当事人其请求或者说提出的命题得到了法律上的证明。裁判没有被法律证明，或者证明达不到证明标准，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司法判决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没有充分被证明的裁判结果，产生接受性质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裁判结果的终局性质疑。在一个社会中，司法是所有纠纷的终局性解决通道，但是一旦司法的结果，因为裁判的理由不充分，而产生公正性质疑，公民就会另辟蹊径，回归行政解决，民间解决，私人解决通道。现实的一些上访解决，官员解决就是纠纷解决的行政路径回归，其结果是标准不一，司法公信力下降，矛盾进一步多发，甚至激化。

二、原因测衡：表象与里象的维度下
(1) 抽象与模糊：游走在裁判中。在新中国建立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没有完整的法律制度，司法依赖的是政策，司法文书以公文形式立世，格式化，简单化。强调的是权力裁判，其内容只有简单的事实罗列和模糊的政策引用及结果。八十年代后，法制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但是裁判文书仍然在传统的惯性作用下进行，仍成格式化，简单化模式，其证据大部分属于法官直接调查得出，缺乏庭审质证，因此谈不上分析认证，裁判理由仍然是形式化，最高法院下发的裁判文书样式也没有对认证、说理作多少要求。进入九十年代司法开始改革，开始由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民事案件举证成了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庭审质证成为审判的法定程序，认证问题成了法律文书内容。但是最高法院通知要求的《法律文书样式》对于认证分析应当达到怎样的标准，仍然模糊，只要求要进行“分析认定事实”，对于裁判，要求说理，可认证及说理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怎么样的认证和说理才为充分，1991年、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法律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只是对判决书要求说理，但是说理的标准没有具体要求和统一标准，2012年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二条“……（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从修改的情况看，有“要求”上的提升，要求适用法律也要说理，但是说理的标准仍然没有具体标准，因此“分析认证及说理充分”成了一个主观概念。2000年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的附件中说：“驳回再审申请的案件，如审查过程中查明了与申请再审事由相关的新的事实，可以在本部分写明，对于原来查明的事实不予表态。……关于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对申请再审中的事实和理由逐一进行分析评判，避免漏审。”。[footnoteRef:11]﹙11﹚由此可见对于“分析评判”的标准仍无结果。正是由于对裁判的认证说理没有具体标准，致使很多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恣意，才导致裁判不统一，不能让当事人及社会接受。“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真推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形象。”[footnoteRef:12]﹙12﹚。 [11: ﹙11﹚ 详见最高法院，法[2011]160号。]  [12: ﹙12﹚  转引陈航著：《刑法论证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肖扬院长语。
] 


(2) 受动：司法传统的文化惯性。在我国传统的司法文化中，司法行政合一，司法的最高权力由皇帝独揽，地方官员是皇帝的代言者，司法行政化色彩浓厚。“我国历史上延续至清末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审判制度，起始于战国。”。[footnoteRef:13]﹙13﹚司法行政化的特点是命令主义，因此裁判文书一般都写得比较简单，说理笼统，甚至不说理。 参看一案例：“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养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当坐。”。[footnoteRef:14]﹙14﹚从文字上看十分简单，不足百字。从判决理由上看，裁判避开《贼律》欧父母条断处，[footnoteRef:15]﹙15﹚不作依律判决，而是用儒家精神，臆断无罪。古代司法行政化主观化由此可见一斑。“解放以后，我国很少有以细密严格的语言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加以阐述的判决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不同类型案件的不同判决的套语。”[footnoteRef:16]﹙16﹚。司法判决不重视裁判说理，从文化传承上考察是受到司法传统文化影响的。                                                                                            [13: ﹙13﹚ 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4: ﹙14﹚ 沈家本著：《历代刑法律考》（三），“春秋决狱”条。]  [15: ﹙15﹚ 转引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6: ﹙16﹚ 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及精神》，载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1920，2014年6月2日访问。] 

(3) 滞后：主体能力后天不足。有人曾对重庆市某中基层法院的法官文化知识结构进行了调查，发现没有达到本科学历的法官为40%左右，能够撰写文章并发表的不到法官的10%，能够撰写案例分析文章，及法律理论文章，发表在省（市）级别报纸杂志上的法官不到法官人数的5%。[footnoteRef:17]﹙17﹚考察其他法院法官的状况也基本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官的写作水平不高，其表现形式为归纳整理事实的能力不强；提炼争议点的水平不足。制作裁判文书不仅仅体现法官的法学素养，判断事实的经验能力，也体现在写作能力的高低上，一篇优秀的裁判文书，也是一篇优秀的法理文章，一位优秀的法官，在法学造旨上应当是优秀的法学家。著名法官卡多佐，波斯纳等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Peter Goodrich:“To leam the law is first and foremost to leam the language of law and the coincident linguistic skills whereby that knowledge can be used in legal practice.”.意思为，彼德·古德里奇：“学习法律的第一要务是学习法律语言，以及与之相符的、使得该语言知识能够在法律实践中得到应用的语言技巧。”。[footnoteRef:18]﹙18﹚由于我国法官主体能力滞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裁判文书的说理。 [17: ﹙17﹚ 参见余孝安：《现实语境下法院文化主体现状及其建设的路径选择》，沈德咏主编：《人民法院文化建设与人民法院工作》，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版第534页。
]  [18: ﹙18﹚ [美]约翰·吉本斯著：《法律语言学导论》程朝阳 毛凤凡 秦明译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第1页（代译序)。
] 

(4) 除上面原因外，还存在法官责任心不强等主观因素及其他体制上的原因。这些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说理的正当性。
3、 弥合：事实到结果的数理逻辑化展开
（1） 借用：认定法律事实的数学证成模式及补充
1、 确认案件事实的过程探考。原被告举证，法官组织质证，法官对质证后的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得出案件的事实(见图表五)。从图表五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官有两个部分必须说理分析，一是原被告认可或者不认可的证据，法庭是否采信，理由何在，必须用证据规则进行证明；二是根据采信的证据得出的案件事实。对如何用证据得出的案件事实，必须证立。两个部分要进行证立，就必须有法律证成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审判法庭
 审判法庭

被告
原告

证据互换质证

证据
证据

           采信证据

                               有（无）异议的证据
有（无）异议的证据

                                   
                                           案件事实

                                        图表五
    2、采信证据及认定事实的证立模式选择。要解决上列有关证据采信的证立及分析认定事实的证立问题，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证据的属性、采信证据的规则、规则与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达到怎样的逻辑表达，采信某一个证据才是有效的。解决了这几个问题，采信某一个证据的命题就证立了。之后就是对采信的证据，通过高度盖然性规则，解释规则分析得出案件事实。
证据的属性问题。“证据是与案件有关的一切事实。”。[footnoteRef:19]﹙19﹚证据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其存在形式表现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形式，并且与待证的案件事实有关联性。通过证据能够推导出案件事实。证据有真假之分。由于证据真假的存在，就有一个判断证据真假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经验科学的法则，在民事案件领域，主要体现在证据规则上。 [19: ﹙19﹚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证据规则与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据规则与证据之间表现出来的关系，为识别关系。通过证据法则判断证据的真假。对假的证据排除，对真的证据筛选出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就是法庭采信的证据。
采信某一个证据的逻辑证立表达形式。（1）假如构成要件T为任何法律事实所充分，那么法律效果R应用于该法律事实；（2)某具体的法律事实S已充分了该要件T；（3）则该法律效果R应适用于该具体的法律事实S。[footnoteRef:20]﹙20﹚公式表示为：S→R→S=T→S→R。 [20: ﹙20﹚ 黄茂荣著：《法律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这里不妨举一证据判断的实例。原告李某与高某系夫妻，原告李某请求法庭判令与高某离婚，并带自己的父亲到法庭作证，李某的父亲作证说：李某与高某因感情不好，已经分居两年余。高某否认。对李某父亲的证言是否采信呢？为了判断这个证据的真假，不是凭法官的感觉，如果仅仅凭法官个人经验进行判断，当事人是不会接受的。分析判断这个证据，必须引入一个证据规则（至少）即法律规范或者经验科学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第九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这第（二）项规范的法律事实是“所有单独的一方的厉害关系人的证言。”（T），法律效果为；“不予采信”（R）；李某父亲的证言，在案件中由于是单独的证言，并且李某与其父亲系父子关系，属于利害关系的一种（S)，因此满足了T的涵摄，充分了该要件T；（3）法律效果为；“不予采信”（R）。
上面仅仅例举的是一种简单证据采信逻辑表达，一些复杂案件证据采信，可能存在几个规范（含经验法则）并列作为大前提，具体证据归入，还要利用解释规则等形式进行必要的补充，解释要充分，经验法则要排除个人非科学的个别经验。但是最后的结果仍然产生上面的逻辑表达方式。这样的逻辑表达方式，就是证据判断说理要达到的证立标准。
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一是对采信的证据能够直接表明的部分，直观确定，如结婚证这一书证，其载明了双方结婚登记的时间，这个事实一目了然，直接确认。二是证据里面需要通过逻辑推导，或者多个证据结合推导才能产生的案件事实，必须进行逻辑表达，利用经验科学规则作为大前提，其表达公式仍然为：S→R→S=T→S→R。

（2） 并用：理由证立在推演与解释之间转换
1、 










逻辑嵌入：理由与结果之间。裁判理由是通过案件事实确定法律关系，再通过法律关系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后产生法律效果的过程。裁判结果是具体案件适用具体法律规范，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此可以看出，裁判理由表现为一个完整的逻辑表达形式。这同上面论述的“采信证据的理由”一样。不妨借一个数学命题来说明：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直角边a为3，另一个直角边b为4，那么另外一个边c为多少呢？其计算为：根据勾股定理：+== +=+=25c==5；由此可以得到启示，数学命题之所以被每一个人所接受，是因为其命题都进行了逻辑证明，并且适用的定理（前提），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逻辑过程圆满，推导是否存在错误，可以被每一个人检验而消除质疑。其实社会科学和数学具有相似的地方，只是使用来证明命题成立的社会科学规范具有相对的正确性，由此结论具有相对的正确性。但是适用规范，并进行正确的逻辑表达和展示与自然科学相同。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达到逻辑的充分展示，其结论才能被人们接受。法律论证，就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论证方式，也应当进行这样的表达。裁判说理是一种法律论证，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才能被当事人及社会所接受。
 2、预设：说理结构化
裁判理由的证立体现在说理的过程中，说理是否充分和完整仍然以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为判断标准，具体证成过程涵摄在下面的过程中：
以案件事实确定法律关系。民事案件根据审理确定的案件事实，确定性质，产生法律关系。
以法律关系探析适用的法理。法律关系事实确定后，开始寻找适用的法理，对找出的法理规范进行分解，发现拟定事实，将拟定事实与具体案件事实进行比较，甚至需要到对具体案件事实和法律拟定事实用多种解释规则进行解释，达到“饱和要求”的一致性，消除里面冲突。


















其逻辑表达形式为：（x代表自然人和法人域的个体变量，T代表将规范的事实前提概述为人的属性，O代表应当，R代表涉及主体必须做什么）[footnoteRef:21]﹙21﹚。以上表达形式适用于一个事实和一个单一法律规范特征的简单表达。复杂的情况：（1）如果包含多个可选择的构成要件特征；（2）规范的应用要求通过某些说明性的、限制性的、或者参照性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3）可能存在多个法律后果；（4）用来表达规范的陈述准许有多个解释。[footnoteRef:22]﹙22﹚出现后，其逻辑表达为：（1）（2）(3)……（4）（5）。这样就满足了逻辑展开步骤。[footnoteRef:23]﹙23﹚在证明的过程中，有时，还要对R进行法律上的解释，解释尽可能用多种解释方法达到一致为要求。如果对作为前提的法律规范产生怀疑，还必须通过对法的有效性进行论证，消除质疑。对没有直接的法律规范可寻，或者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规范，需要进行价值比较，确定价值准则。[footnoteRef:24]﹙24﹚所确定的“价值准则”应当满足“必须经得起批判的、历史生存的检验。”与“发生史的检验”[footnoteRef:25]﹙25﹚。 [21: ﹙21﹚ 同上注（3）第275页。]  [22: ﹙22﹚ 同上注（3）第277页。]  [23: ﹙23﹚ 同上注（3）第281页。]  [24: ﹙24﹚ 裁判说理时虽以引用规范为常态，但个别疑难复杂案件可能没有规范可以适用，适用原则是无奈之举，原则之间有时发生矛盾，就必须进行价值判断。
]  [25: ﹙25﹚ 参见上注(3)第253-254页。] 


4、 版式切换：制度填补及样式更换
（1） 建议：对现有制度进行填补
将现有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的第（二）项修改为“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理由应正当；”。通过这样的法律填补，让裁判说理的正当性成为法官的法律义务，以此达说理的正当性要求。阻却法官对裁判说理的恣意性。“强化法官司法判决的论证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footnoteRef:26]﹙26﹚。“任何一个法律活动的主体，都不是靠赤裸裸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而应当通过论理来获得权威和支持。”[footnoteRef:27]﹙27﹚。 [26: ﹙26﹚  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信春鹰编：《公法》（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27: ﹙27﹚  陈航著：《刑法论证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前言）。
] 

(2) 表达：证立标准下的后续安排。
1、 反向假设寻找说理逻辑。在数学领域的研究中，被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对命题的反向假说即逆向追问，其具体方法是如果结论为真，必须有小前提A的成立，如果A小前提成立，又以B小前提的成立为条件，依此类推寻找最后的大前提M，而大前提M已经被证明是成立的。后再进行顺向过程的逻辑表达，其证立也就完成了。民事裁判理由的证明也可借用这种思维方法。反向推导从两种形式展开，假如原告的请求成立，必须以一个小前提的规范为条件，而这个小前提的规范成立又另外一个为条件，以此类推，直到找到大前提规范成立为止；如果所有规范被穷尽都不能证明其成立，再通过假设其不成立，必须有小前提的存在，而这个小前提又以某个前提为条件，这样前提规范一旦出现，证立完成，后顺向把推导的过程表达出来，裁判也被证立。这种来回穿梭在请求权基础与规范之间思考的方法，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把它称为“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法。”[footnoteRef:28]﹙28﹚。这类似于科学程序的方法：理论导出假设→操作化→观察或实验→归纳推导结论。[footnoteRef:29]﹙29﹚ [28: ﹙28﹚ 王泽鉴著：《王泽鉴法学全集》（第十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  [29: ﹙29﹚ 参见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9页。] 

2、 检测前提可质疑问题插入补遗化解释等。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律裁判说理问题，有时并非那么简单，由于文字含义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的滞后性，还必须用解释的规则形式、教义学论证规则形式、判例适用规则形式、普遍实践论证的规则形式、经验论证的规则形式、特殊的法律论证形式进行旁白补遗插入在前提规范引用中，达到规范与事实的可涵摄性。然后进行分层次的逻辑表达。当解释规则都不能达到圆满时，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法律价值考量，和法律类比等方法，回归实践理论的普遍论证，有的学者称为“辩证推理”[footnoteRef:30]﹙30﹚，即“通过对话、辩论、批判性探讨及为维护一种观点而反对另外一种观点的方法来发现最佳的答案。”[footnoteRef:31]﹙31﹚。 [30: ﹙30﹚ 【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  [31: ﹙31﹚ 同上注第519页。] 

3、 审视整体结构突出层次。完成逻辑表达后，适当调整结构，突出重点，回应当事人争议，已达圆满周延。
(3) 版式：切换后的建议样本。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   当事人基本情况                   （   ）××第×  号

2、案件由来与审理经过
3、事实与证据的分析认定
 原告××诉称……并举示了下列证据……

 被告××辩称……并举示了下列证据……

第三人××述称……并举示了下列证据……
（1、2、3与现同）
 原告××、被告××、第三人××质证的意见为……（分别写明）

本院认为……（写明采信证据的理由，达结构化要求。）
本院确认的事实为……（写明认定事实的理由，达结构化要求。）
4、 裁判理由及结果
   本院认为……
 第一写明从事实到法律关系的分析认定过程，达结构化表达。
 第二写明从法律关系到适用法律的逻辑过程，达结构化要求，附带回应当事人的请求或主张。
 第三写明判决结果（不再重引法条，“以综上所述判决如下”字样表达）。
5、尾部（与现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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